
分布式电源并网业务办理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欢迎您到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办理分布式电源并网业务。我公司为您提供营业厅、网上国网

App 等业务受理渠道。为方便您办理业务，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分布式电源包含哪些消纳模式？

分布式电源包括全部自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全额上网三种消

纳模式。

什么是分布式电源？

分布式电源是指在用户所在场地或附近建设安装，运行方式以

用户侧自发自用为主、多余电量上网，且在配电网系统平衡调节为

特征的发电设施或有电力输出的能量综合梯级利用多联供设施。

分布式电源适用的接入电压等级和装机容量标准是什么？

分布式电源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380（220）伏电压等级接入的分布式电源。

第二类：10（20）千伏、35 千伏电压等级接入用户内部电网

的分布式电源。

第三类：10（20）千伏电压等级接入公共电网、装机容量 6

兆瓦及以下的分布式电源。

第四类：10（20）千伏或 35 千伏电压等级接入公共电网，且

项目装机容量 6兆瓦以上的分布式电源。

分布式电源包含哪些发电方式？

分布式电源包括太阳能、天然气、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海

洋能、资源综合利用发电（含煤矿瓦斯发电）等发电方式。



分布式电源低压单点并网业务流程

分布式电源多点并网和高压并网业务流程

并网申请 接入方案答复 工程实施 并网发电

并网申请 设计文件审查接入方案答复 并网发电工程实施

并网申请

您在办理分布式电源并网业务时，请提供以下资料：

自然人：1.分布式电源并网申请表；2.项目业主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簿等）；

3.产权人与项目业主身份一致的地址物权证件（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等证件）。

非自然人：1.分布式电源并网申请表；2.项目业主身份证明（营业执照等）；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等）；4.与项目业主主体身份一致的地址物权证件（不动

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等证件）；5.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备案文件。

☆用电主体资格证明及用电地址物权证件需提供原件核验，若为租赁，除租赁协

议原件外还需提供承租户用电地址物权证件原件。

☆对于未取得农村宅基地权属证书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证书的，可将乡镇

及以上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为依据。

其他情况：1.多并网点和 10 千伏及以上接入的发电项目需提供前期工作及接入系

统设计所需资料；2.大工业客户需提供用电电网相关资料；3.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公

共屋顶光伏项目需提供建筑物及设施使用或租用协议；4.住宅小区居民使用公共区域

建设分布式电源需提供物业、业主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的同意建设证明；5.由委托代

理人办理时，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原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6.若委

托第三方管理，提供项目管理方资料（工商营业执照、与用户签署的合作协议复印件）。



设计文件审查

我公司对多并网点和 10 千伏及以上接入的发电项目实施设计文件审查。

请您自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根据接入系统方案开展工程设计。设计

完成后,请及时提交设计文件，我们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设计文件审查。

设计审查文件包括：1.设计单位资质证明；2.接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图纸及说

明书；3.主要电气设备一览表；4.继电保护方式；5.电能计量方式。

10 千伏及以上接入的发电项目还需提供：1.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隐蔽工程设

计资料；3.高压电气装置一、二次接线图及平面布置图。

工程实施

请您自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根据接入系统方案和设计文件开展产权

分界点以下部分的工程施工。

接入方案答复

受理您的申请后，我公司将开展现场勘查，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接入系统设计方

案编制，组织开展研究，将确定的接入系统设计方案书面回复。

工作时限：自受理并网申请之日起：

对于第一类分布式电源项目，我们直接向您回复接入方案，原则上不再开展方案

研究咨询，在并网意向受理后 15 个工作日内回复。若需要开展现场勘查，或需要专项

编制接入系统设计方案，可适当延长回复时间，但不应超过 20 个工作日。

对于第二类分布式电源项目，我们提供接入系统设计方案，在并网意向受理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编制，10 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回复。

对于第三类分布式电源项目，我们提供接入系统设计方案，在并网意向受理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编制，10 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回复。

对于第四类分布式电源项目，您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接入系统设

计工作，我们根据接入系统设计要求，及时一次性地提供所需的基础资料，并落实相

关保密要求。相关基础资料仅用于接入系统设计方案的编制，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受

理分布式电源接入系统设计方案后，10 个工作日内组织接入系统设计方案研究，并向

您出具书面回复意见。



并网发电

工程竣工后，请您及时申请并网验收与调试。我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与您签订发用

电合同（10 千伏及以上接入的发电项目还需签署调度协议），安装计量装置，实施并网

验收和调试，出具并网验收意见，验收调试通过后直接转入并网运行。

工作时限：1.自受理并网验收与调试申请之日起，第一类 380（220）伏电压等级

接入项目 5个工作日内、其他项目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计量装置安装、发用电合同及调

度协议签订；2.计量装置安装、发用电合同及调度协议签订完成后，第一类 380（220）

伏电压等级接入项目 5个工作日内、其他项目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网验收与调试，转

入并网运行。

温馨提示

1.我公司为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提供项目备案服务。其他分布式发电项目需

由项目业主自行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并在申请并网时提供备案文件。

2.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非自然人）指利用工商业企业自有建设用地范围内在屋顶或

建筑物表面建设的分布式光伏，户用分布式光伏（自然人）为个人利用自有宅基地及在

宅基地范围内屋顶或地面建设的分布式光伏，个人租赁工业厂房（企业/个人租赁个人

宅基地）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应按照企业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进行管理。

3.分布式光伏的建设原则上不能影响周边单位、个人建构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按照就近消纳原则，在配电网具备接入容量区域，除户用分布式光伏外的小型地面光伏

项目均参照普通地面电站管理，需统筹纳入全省建设方案。

4.按照《省发展改革委 省电力公司关于规范发展分布式光伏的通知》文件：“评估

为黄色、红色等级的受限地区，对于已建成和已开工项目，电力公司应采取措施，应接

尽接；对于已备案未开工项目，电力公司告知暂缓建设；未备案项目，由相关审批部门

告知暂缓备案，等待电网承载力改善后再继续备案工作。”我公司将按照此文件要求执行。

5.分布式电源并网电压等级可根据装机容量进行初步选择，参考标准如下：单个并

网点容量 8 千瓦及以下可接入 220 伏电网；8 千瓦～400 千瓦可接入 380 伏电网；400

千瓦～6 兆瓦可接入 10 千伏电网；6 兆瓦～50 兆瓦以上可接入 35 千伏及以上电网。最

终并网电压等级应根据电网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选论证确定。若高低两级电压均具备

接入条件，优先采用低电压等级接入。

6.您可以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http://www.mohurd.gov.cn/

查询并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您可以登录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网站

http://dbj.nea.gov.cn/查询并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



请您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或者对

我们的服务有建议或意见，请及时登录“网上国网”手机 App 或拔打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若您的诉

求未得到及时响应，或者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您可致电国家能源局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进行反映。

网上国网 App 网上国网 95598 12398 能源监管 12398App

微信公众号 热线微信公众号 （安卓版）


